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日    期：110年 10月 27日(三)下午 15:30 

地    點：經國樓 D307教室 

主    席：吳教務長國文                                            紀錄：黃郁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110/09/01)決議執行情形： 

一、通過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修訂。－護理系 

二、通過追認 108、109學年度日間部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科學分表修改。－美容流行設計科 

三、通過追認 107、108、109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修改。－美容流行設計系 

四、通過追認 109學年度二技進修部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修改。－美容流行設計系 

五、通過追認 110學年度二技進修部美容流行設計系職業繼續教育在職班學分表制定。－美容流行

設計系 

六、通過追認 110學年度二技進修部觀光休閒與健康系職業繼續教育在職班學分表制定。－觀光休

閒與健康系 

七、通過 109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修訂。－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八、通過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修訂。－口腔衛生照護系 

九、通過追認 110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學分表制定。－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十、通過追認 110學年度在職專班碩士班學分表制定。－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十一、 通過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通識教育中心 

十二、 通過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草案。－通識教育中心 

十三、 通過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修正草案。－通識教育中心 

十四、 通過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訂。－註冊組 

十五、 通過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註冊組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修訂案，提請討論。－護理系 

說 明： 

護理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決議： 

一、一下專業必修「微生物免疫學及實驗」學分/學時由(3/4)改為(3/3)。 

二、刪除二上專業必修「人類發展學」(2/2)課程，故課程學分僅剩 15學分，與本校大學部暨專科

部學生選課辦法中第四條第一項「四年制：一、二及三年級至少 16學分，至多 24學分」不

符。故將二下「兒科護理學及實作」(3/4) 課程分割為二上「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I」(2/2)，二

下「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II」(1/2)，以滿足二上學分數為 17學分。 

三、「身體評估及實作 I」（2/2）、「身體評估及實作 II」（1/2）同為二上課程，分別為學理及實作

課程，二門課程並無進階之關聯性，因此異動課程名稱為「身體評估」（2/2）及「身體評估實

作」（1/2）予以區分。 

四、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及修正課程對照表如【附件 1-1、附件 1-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聘任案，提請討論。－教學服務組 

說 明：依據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第 10條辦理。110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教學助理學生資 



 

    料，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10學年度第 1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案，提請討論。－教學服務組 

說 明：依據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第 3條辦理。110學年度第 1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資 

        料，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校「教學創新」亮點課程徵選獎勵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教學服務組 

說 明： 

一、原要點第五點規定，獎勵及審核作業經費，得由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改進教學項目支出。 

  另，要點第七點規定：｢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九點(五)之 4規定，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之使用，應 

  訂定獎勵辦法。但，依過去訪視經驗，多次提及不宜只經行政會議，因無教師代表參與，易有 

  獨利部分人員之弊端。 

三、爰修正原要點第七點，修正對照如【附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教學服務組 

說 明： 

一、｢109年獎勵補助計畫書面考評審查報告｣建議於法規中明定審查單位名稱，爰提案修正。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教學服務組 

說 明：關於優良教學助理獎勵，修正第九條條文，如【附件 6】，俾符合經費用限制。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散會 


